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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6

月

10

日开市起停牌，至本公告公布之日即

2010

年

6

月

11

日开市复牌。

一、本次董事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柯荣卿召集，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董事

8

名董事全部出席，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议案的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路翔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该议案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管理

办法〉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路翔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该议案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

宜，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

1

）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

2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时，按照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行权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3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非现有业务的并购、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时，根据需要，对行权的业绩指标做出调整方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4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5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

会行使；

（

6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

7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

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

8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锁定事宜；

（

9

）授权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10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进行管理；

（

11

）授权董事会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该议案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事宜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在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提交的股权激

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出具的无异议函后，另行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拟进行的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

5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同意提名以下人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柯荣卿先

生、郑国华先生、翁阳先生、李大滨先生、陈伟三先生、潘文中先生、袁泉女士、苏晋中女士，其中潘文中先生、袁泉女士、苏晋

中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须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6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非执行董事津贴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

4800

元

/

月，含税，税款由公司代扣代

缴；非执行董事津贴为每人

4000

元

/

月，含税，税款由公司代扣代缴。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10

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柯荣卿先生，

1963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3

年毕业于海军工程大学核反应堆工程专业；

2005

年获得暨南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3

年至

1988

年任海军工程大学训练部参谋；

1988

年至

1998

年任汕头泛城国际

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8

年创办本公司前身广州利德嘉发展有限公司，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2006

年担任暨南大学第四届

MBA

联谊会会长，

2008

年担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

2009

年被评为“

2009

年度

十大卓越企业家”和“

2009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十大杰出人物”，现还担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和暨南大学第五届

MBA

联谊会荣誉会长。

柯荣卿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截止至

2010

年

6

月

10

日，持有公司股份

40,285,700

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郑国华先生，

1962

年

10

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3

年毕业于海军工程大学光学专业。

1983

年至

1986

年

任教于海军工程大学，

1987

年至

1992

年任深圳进出口集团公司业务经理，

1992

年至

2001

年任惠州市新世纪发展总公司总

经理，

2000

年起至今任公司董事，现任金联万家（北京）电子支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国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无关联关系；截止至

2010

年

6

月

10

日，持有公司股份

7,719,200

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翁阳先生，

196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7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专业。

1987

至

1996

年于中国机床总公司工作，历任科长、副处长、处长；

1996

至

2007

年任北京路翔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7

年

至今任北京路翔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9

年

5

月

15

日经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被聘任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

翁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大滨先生，

1962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3

年毕业于海军工程大学机电管理专业，

2004

年完成

华南理工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学习，

2007

年完成暨南大学经济法研究生课程学习。

1983

年至

1986

年任教于海军工程

大学，

1986

年至

1993

年任职于广东省汕头市计划委员会，

1993

年至

2002

年任汕头铁路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

2002

年起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重庆路翔总经理。

2008

年

1

月

12

日至

2009

年

7

月

5

日任本公司总经理。

2008

年

4

月

18

日经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聘任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李大滨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伟三先生，

1962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3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

1983

年至

1

999

年任广州市华南化工磁性材料公司技术科长，

1999

年起进入公司，先后任公司技术副总监兼研发中心主任、副总经理。

曾先后在《中国公路》、《公路交通科技》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曾负责并参与了公司所有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工作，并

具体承担改性沥青和特种沥青化工工艺开发工作。于

2008

年

9

月

5

日经

200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聘任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陈伟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潘文中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

1970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90

毕业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2009

年取得加拿大皇家大学

MBA

硕士学位。

1990

年至

2000

年任职于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

2001

年至

2003

年任广州香

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3

年至

2005

年任广州高科通讯技术股份公司财务总监，

2005

年至

2007

年任天赐控股有限公

司（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2008

年任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

2009

年起任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

人。

2006

年

4

月起被聘任为公司独立董事。

潘文中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泉女士，

1966

年

1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8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并留校工作，

1998

年获武汉大学

法学院国际私法专业法学博士学位。

1998

年

7

月至

2001

年

7

月，在海南大学法学院工作。

2001

年至

2009

年

7

月任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2009

年

7

月至今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 同时兼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委理事、广

东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干事等。

2002

年获由中国法学会主持评选的“第三届全国十

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2005

年获广州法学会“首届广州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2007

年

1

月被聘任为公司独立董

事。 袁泉女士是广东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袁泉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苏晋中女士，

1944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65

年毕业于福州大学机械系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

19

65

年至

1973

年，任广州工具厂技工学校教师、

1101

厂、

1107

厂技术员；

1973

年至

1974

年，任广州汽车厂铸造车间技术员；

1974

年至

1983

年，任广州压铸厂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组长、副厂长；

1983

年至

1989

年，任广州市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9

年至

1999

年，任广州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纪检组组长；

1998

年至

2007

年，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 苏晋中女士是广州市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现已退休。

2008

年

4

月

18

日经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聘任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苏晋中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1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一、本次监事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长辛瀑召集，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上午

10: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

表决。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监事会

3

名监事全部出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的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与会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该议案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关于核实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与会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并出具

了《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与会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提名谭跃先生、卞耀安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本

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与会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职工代表监事津贴为每人

1000

元

/

月，含税，税款由公司代

扣代缴；外部监事津贴为每人

4800

元

/

月，含税，税款由公司代扣代缴。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6

月

10

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谭跃先生，

1959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78

年

3

月至

1981

年

12

月就读于湘潭大学数学专业，获

理学学士学位；

1984

年

8

月至

1987

年

1

月就读于东北大学自控理论与应用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9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1

月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获财务金融学博士学位。

1975

年

3

月至

1978

年

3

月任湖南省茶陵县思聪乡深塘村上山下乡知

青、村秘书；

1981

年

12

月至

1984

年

8

月任湖南工业大学（原株洲基础大学）助教；

1987

年

1

月至

1996

年

8

月任长沙电力

学院讲师；

1996

年

8

月至

1999

年

12

月任暨南大学金融学系副教授；

2002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0

月任暨南大学金融学系教

授；

2004

年

10

月至今任暨南大学会计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谭跃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卞耀安先生，

1960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3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

1983

年至

1985

年进入陕西省机械工业厅工作；

1985

年至

1988

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8

年至

2008

年任中国机床总公司进出口三处处长；

1996

年进入北京路翔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8

年

4

月起任北京路翔副董事长；

2010

年

5

月

6

日经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被聘任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卞耀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2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的职工代表审议，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全票通过，形成如下决议：推举黄惠领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与股东大会选举的非职工代表担任的

监事共同组成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6

月

10

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黄惠领女士，

1977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2000

年毕业于山东工商管理学院，

2006

年完成中山大

学企业管理硕士课程学习，

2000

年至

2002

年先后任职于广东华灏实业集团、广美香满楼畜牧有限公司，从事市场、销售方

面的工作。

2002

年进入公司，先后任营销部副经理、综合部经理。

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路翔交

通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企划部经理。

2007

年

1

月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

黄惠领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称“激励计划”）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路翔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翔股份”或“公司”）《公司章程》制定。

二、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２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

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路翔股份股票的权利；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２２０

万股，占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１２

，

１４０

万股

的

１．８１％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００

万份，占本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１２

，

１４０

万股的

１．６５％

；预留

２０

万份，占本计划拟授出股

票期权总数的

９．０９％

，占本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６％

。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向获授人通过定向增发方式发行路翔股份股票， 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

普通股。

三、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３０．３６

元，该行权价格不低于下列价格中较高者：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路翔股份股票收盘价

３０．３６

元；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路翔股份股票平均收盘价

２７．２０

元。

四、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股份拆细、缩股、配股和增发等事宜，股票期权

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除上述情况外，因其它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

其它条款的，应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批准。

五、预留股票期权在授权前召开董事会，并披露授权情况的摘要。 行权价格不低于下列价格中的较高者：

１

、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情况摘要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２

、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情况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六、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首次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６６

个月， 每份股票期权自授权之日至相应的行权终止日内有效，最

长不超过

５４

个月。股票期权有效期满后，已授出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并予以作废。激励对象可自股票期权授予日

起

１８

个月且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的可行权日按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的

２０％

、

３０％

、

５０％

分三期行权。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万

份）

占获授期权数量

的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０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４０ ２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０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２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６０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４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５４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１００ ５０％

预留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可自相应的授予日起

１８

个月后，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的可行权日分三期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万

份）

占获授期权数量

的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０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４ ２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０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２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６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４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５４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１０ ５０％

七、行权条件

１

、公司业绩：

本计划各个行权期需对上一年度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达到公司财务业绩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

件之一。 财务业绩考核指标主要包括：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增长率。 其中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净利润增长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 股票期权成本应计入公司管理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各年财务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以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４０％

。

第二个行权期

２０１２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以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８０％

。

第三个行权期

２０１３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以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２０％

。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需要改变行权的业绩指标的，需经董事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为充分体现本办法制定的激励约束、可持续发展原则，实现发展战略需要，公司在现有业务、资产基础上进行正常经营

范围内的兼并收购，不影响本办法行权指标的确定，但因拓展新的经营业务确需改变行权指标的，需重新经董事会决议，并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票期权等待期内， 各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

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２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在公司财务业绩目标达到行权条件后，根据《路翔股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期权管理办法》）和《路翔股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以下简称《期权考核办法》），对激励对象个人前一年

的工作业绩进行综合考评，绩效考核合格及以上。

３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４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５

、激励对象在行权限制期内未发生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触犯法律等严重损害本公司利益或声

誉的行为。

八、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但在相应的行权有效期内未全部行权的，则未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不得再

行权。

九、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本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取股票期权

相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十、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并经由

路翔股份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后，独立董事将就本激励计划向所有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公

司股东大会在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须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的同时，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十一、公司承诺，自公司披露本激励计划草案至本激励计划草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进行增发新

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十二、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

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十三、本激励计划实施后激励对象缴纳的股权认购款项，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文中作如下释义：

路翔股份、本公司、公司 指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激励计划、本计划 指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股票期权、期权 指

路翔股份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

购买路翔股份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

高级管理人员 指

路翔股份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其他人员

激励对象 指 依据本激励计划获授股票期权的人员

董事会 指 路翔股份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路翔股份股东大会

标的股票 指 根据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权购买的路翔股份股票

授权日 指 路翔股份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

行权 指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 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

件购买路翔股份股票的行为

可行权日 指 激励对象可以行权的日期

行权价格 指

路翔股份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时所确定的、 激励对象购买路翔

股份股票的价格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公司章程》 指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期权管理办法》 指 《路翔股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

《期权考核办法》 指 《路翔股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第一章 实施激励计划的原则和目的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公司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 稳定和吸引路翔股份的管理团

队，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保证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其它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激励计划。

第二条 制定本计划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１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２

、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原则；

３

、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三条 制定本计划的目的：

１

、倡导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绩效文化，建立股东与职业经理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

２

、激励持续价值的创造，保证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

３

、帮助管理层平衡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

４

、吸引与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

５

、鼓励并奖励业务创新和变革精神，增強公司的竞争力。

第二章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第四条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第五条 激励对象的范围包括：

１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不含持股

５％

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

２

、各子公司总经理及部分副总经理；

３

、公司总部部分部门经理及副经理

４

、其他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上述激励对象中，高级管理人员须经公司董事会聘任，其他激励对象须在本激励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或公司的子公

司全职工作、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

所有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能同时参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已经参与其他任何上市公司激励计

划的，不得参与本激励计划。

第六条 激励对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本次期权激励计划：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如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以上规定不得参与激励计划情形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计划的权

利，收回并注销其已被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第三章 激励计划的股票数量、来源和种类

第七条 激励计划的股票数量

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２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

行权条件购买一股路翔股份股票的权利；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２２０

万股，占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１２

，

１４０

万股的

１．８１％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００

万份，占本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１２

，

１４０

万股的

１．６５％

；预留

２０

万份，占本计划拟授出股票期

权总数的

９．０９％

，占本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６％

。

第八条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种类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向获授人通过定向增发方式发行路翔股份股票， 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

普通股。

第四章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第九条 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具体分配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期权数量

（万份）

获授期权数量占总期

权数量的比例

获授期权数量占总

股本的比例

１

刘文碧 副总经理

１６ ７．２７２７％ ０．１３１８％

２

娄春国 副总经理

１２ ５．４５４５％ ０．０９８８％

３

陈新华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１０ ４．５４５５％ ０．０８２４％

４

朱修程 副总经理

８ ３．６３６４％ ０．０６５９％

５

冯达 财务负责人

８ ３．６３６４％ ０．０６５９％

６

林卫海 副总经理

６ ２．７２７３％ ０．０４９４％

７

其他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

３６

人

１４０ ６３．６３６４％ １．１５３２％

８

预留股票期权

２０ ９．０９０９％ ０．１６４７％

总计

２２０ １００％ １．８１％

注：（

１

）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主要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２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第十条 公司监事会需对该等激励对象进行核查，并在股东大会上就核实情况予以说明。

第十一条 公司需聘请律师对该等激励对象的资格和获授是否符合本激励计划出具专业意见。

第十二条 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须在授权前召开董事会，确定授权的期权数量、激励对象名单、行权价格、业绩考核条

件等相关事宜，经公司监事会核实后，及时准确披露授权情况的摘要及激励对象的相关信息，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五章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第十三条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次计划的计划生效日为股票期权首次被授予之日，计划期限为计划生效日起

６６

个月。 每份股票期权自授权之日至

相应的行权终止日内有效，最长不超过

５４

个月。

激励对象依照激励计划全部行权、书面表示放弃、全部股票期权被终止行权或激励计划出现终止事由，则对应范围的

已行权、已放弃、已终止的全部股票期权均不再属于公司有效激励计划的组成部分。

第十四条 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权日在本激励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路翔股份股东大会批准后

３０

日内由

董事会确定。 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由授予前召开的董事会确定。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日：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布日期的，自原预定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至最终公告日内；

２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

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公司应该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已明确的激励对象进行授

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第十五条 激励计划的可行权日

激励对象应按激励计划规定安排分期行权。 在行权有效期内，可行权日为本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２

个交易日至下一

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１０

个交易日内，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定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至

最终公告日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２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股票期权有效期过后，已授出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第十六条 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售出进行限制的时间段，具体规定为：

１

、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路翔股份的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在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

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修改后的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上述激励对象中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所行权股份将锁定

６

个月；

４

、上述激励对象中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任职期内每年转让其持有的路翔股份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有的公司股份；

５

、上述激励对象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任职期间不得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否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第六章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第十七条 行权价格：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３０．３６

元。

第十八条 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为行权价格不低于下列价格中较高者：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路翔股份股票收盘价

３０．３６

元；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路翔股份股票平均收盘价

２７．２０

元。

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股份拆细、缩股、配股和增发等事宜，股票期权数量

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除上述情况外，因其它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其它

条款的，应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批准。

第十九条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确定方法

预留股票期权在授权前召开董事会，并披露授权情况的摘要。 行权价格不低于下列价格中的较高者：

１

、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情况摘要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２

、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情况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第七章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第二十条 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３

、根据公司《期权管理办法》及《期权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个人前一年的工作业绩绩效考核合格及以上。

第二十一条 行权条件

１

、公司业绩：

本计划各个行权期需对上一年度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达到公司财务业绩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

件之一。 财务业绩考核指标主要包括：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增长率。 其中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净利润增长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 股票期权成本应计入公司管理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各年财务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以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４０％

。

第二个行权期

２０１２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以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８０％

。

第三个行权期

２０１３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以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２０％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为：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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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M

0

–

E

j

×M

j

÷M0±E

k

×M

k

÷M

0

）

其中：

P

0

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Ｎ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E

0

为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

E

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E

j

为报告期回

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M

0

为报告期月份数；

M

i

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

的月份数；

M

j

为减少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E

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净资产增减变动；

M

k

为发生

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净利润增长率计算公式为：

增长率

＝

第（

Ｔ＋Ｎ

）年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

－１

其中：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第

Ｔ

年指基准年，即为

２００９

年。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需要改变行权的业绩指标的，需经董事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为充分体现本办法制定的激励约束、可持续发展原则，实现发展战略需要，公司在现有业务、资产基础上进行正常经营

范围内的兼并收购，不影响本办法行权指标的确定，但因拓展新的经营业务确需改变行权指标的，需重新经董事会决议，并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票期权等待期内， 各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

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２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在公司财务业绩目标达到行权条件后，根据公司《期权管理办法》和《期权考核办法》，对激励对

象个人前一年的工作业绩进行综合考评，绩效考核合格及以上。

３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４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５

、激励对象在行权限制期内未发生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触犯法律等严重损害本公司利益或声

誉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行权安排

１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首次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６６

个月，每份股票期权自授权之日至相应的行权终止日内有效，最

长不超过

５４

个月。股票期权有效期满后，已授出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并予以作废。 激励对象可自股票期权授予日

起

１８

个月且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的可行权日按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的

２０％

、

３０％

、

５０％

分三期行权。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万

份）

占获授期权数量

的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０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４０ ２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０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２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６０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４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５４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１００ ５０％

预留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可自相应的授予日起

１８

个月后，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的可行权日分三期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万

份）

占获授期权数量

的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０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４ ２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０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２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６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４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５４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止

１０ ５０％

２

、因行权条件未达到而未能解除行权限制的该期股票期权将由本公司收回并注销。

３

、激励对象的行权相关事宜由激励对象提出行权申请后，由公司统一办理，包括股票的认购、登记结算、锁定事宜等。

第八章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第二十三条 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派息、股票拆细、缩股和增发等事项，应对激励对象获授的股

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 ×

（

１＋ｎ

）

其中：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

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２

、缩股

Ｑ＝ ×ｎ

其中：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缩股比例（即

１

股路翔股份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３

、配股

Ｑ＝ ×P

1

×

（

１＋ｎ

）

／

（

P

1

＋P

2

×ｎ

）

其中：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P

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P

2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

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４

、派息、增发

公司在发生派息、增发新股的情况下，股票期权数量不做调整。

第二十四条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路翔股份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派息、股票拆细、缩股和增发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

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P

0

÷

（

１＋ｎ

）

其中：

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

格。

２

、缩股

Ｐ＝P

0

÷ｎ

其中：

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３

、派息

Ｐ＝P

0

－Ｖ

其中：

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４

、配股

Ｐ＝P

0

×

（

P

1

＋P

2

×ｎ

）

／

［

P

1

×

（

１＋ｎ

）］

其中：

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P

1

为股权登记日当天收盘价；

P

2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５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不做调整。

第二十五条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路翔股份股东大会授权路翔股份董事会依本激励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以及具体授予对象。

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调整行权价格、股票期权数量、具体授予对象后，应按照有关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审批或备案，及时公

告并通知激励对象。 公司应当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股票期权计划的规定向董事会出具

专业意见。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九章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第二十六条 激励计划的变更

１

、公司发生实际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

若因任何原因导致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等情形的，所有授出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激励对象不能加速行

权。

２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

（

１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担任公司行政职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员工，或者被公司委派到公司的子公司

任职，则已获授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但是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

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

（

２

）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的人员，则应取消其所有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３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公司解聘

的，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

４

）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

５

）激励对象因达到国家和公司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而离职的，在退休当年工作已满半年时间且通过考核的，该年度

可行权期权仍可按激励计划行权。 在退休离职后无法再进行业绩考核的，其股票期权失效。

（

６

）激励对象死亡的，自死亡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但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死亡的，公司应当根据激

励对象被取消的股票期权价值对激励对象进行合理补偿，并根据法律由其继承人继承。

第二十七条 激励计划的终止

１

、公司发生如下情形之一时，应当终止实施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的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

行使：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其已获授的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使：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激励计划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九条 本激励计划的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六月

(

上接
D 1 4

版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季

度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

，

１８７

，

８２４

，

３１３．３１ ９０．４８

其中：股票

７

，

１８７

，

８２４

，

３１３．３１ ９０．４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４２

，

５３３

，

３３６．０７ ８．０９

６

其他资产

１１３

，

７１２

，

８８５．２４ １．４３

７

合计

７

，

９４４

，

０７０

，

５３４．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２４

，

７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１

Ｃ

制造业

３

，

９１１

，

０２６

，

３９８．０２ ４９．５６

Ｃ０

食品、饮料

９７

，

８８０

，

７６１．１９ １．２４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９４

，

９０４

，

３３８．０５ １．２０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４９６

，

８６３

，

１４５．６４ ６．３０

Ｃ５

电子

１

，

０７２

，

７８５．００ ０．０１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３０４

，

８２３

，

２２９．３１ ３．８６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８４０

，

９４３

，

５１６．５７ １０．６６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

，

０７１

，

９１４

，

５６８．３６ ２６．２６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２

，

６２４

，

０５３．９０ ０．０３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９８

，

５２７

，

１１４．１９ ２．５２

Ｅ

建筑业

７９

，

５４５

，

５６７．１６ １．０１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６９６

，

６６４

，

０９４．２４ ８．８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６０

，

８３９

，

５７２．１４ ２．０４

Ｉ

金融、保险业

１

，

７８１

，

２９２

，

０５２．７２ ２２．５７

Ｊ

房地产业

２０

，

６８８

，

１１７．２１ ０．２６

Ｋ

社会服务业

６９

，

５６８

，

９５８．２５ ０．８８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８５

，

９３７

，

３０８．８２ １．０９

Ｍ

综合类

１５９

，

０２５

，

１３０．５６ ２．０２

合计

７

，

１８７

，

８２４

，

３１３．３１ ９１．０９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６

，

３６１

，

０２８ ３９９

，

４７２

，

５５８．４０ ５．０６

２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１０

，

００１

，

１２４ ３９２

，

１４４

，

０７２．０４ ４．９７

３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６

，

３８６

，

９６９ ３２１

，

９０３

，

２３７．６０ ４．０８

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８

，

４３０

，

２８２ ３１１

，

２４６

，

０１１．４４ ３．９４

５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４

，

２９９

，

９６０ ２８８

，

４３３

，

０８８．８０ ３．６６

６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７

，

６２７

，

７２８ ２８６

，

９７９

，

４１１．８４ ３．６４

７ ６００５７０

恒生电子

１１

，

７５７

，

１４６ ２７３

，

９４１

，

５０１．８０ ３．４７

８ ６００３１６

洪都航空

７

，

０１９

，

９９９ ２５８

，

１９５

，

５６３．２２ ３．２７

９ ００２０３８

双鹭药业

５

，

５６０

，

９９６ ２５７

，

１４０

，

４５５．０４ ３．２６

１０ ００２００１

新 和 成

５

，

０４４

，

７２０ ２１１

，

５６２

，

７７２．００ ２．６８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并

且未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

，

２５９

，

０８３．３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２

，

６１１

，

８６６．７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７０

，

１５７．３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７

，

６７１

，

７７７．８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３

，

７１２

，

８８５．２４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

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２３６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

非公开发行

２ ００２００１

新和成

１１６

，

７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

非公开发行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

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基金业绩截止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增

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

年

１

季度

－１．３３％ １．１４％ －４．２２％ １．０４％ ２．８９％ ０．１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０８．５７％ １．５４％ ７２．３９％ １．６３％ ３６．１８％ －０．０９％

２００８．４．３０－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２．２０％ １．５５％ －４２．１２％ ２．３４％ １９．９２％ －０．７９％

自基金合同成立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６０．１０％ １．５１％ －４．４３％ １．８８％ ６４．５３％ －０．３７％

第十三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 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９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

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

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

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

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报中

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认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

书“第六部分 基金的募集”中“八、基金的面值、认购价格和认购费用”中的相关规

定。

本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

招募说明书“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中的“六、申购费率和赎回费

率”中的相关规定。

七、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第十四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

露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并依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

的投资经营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刊登《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了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及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

二、“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增加了公司旗下基金———兴业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对基金管理人的个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进行了更新。

三、“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

对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托管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四、“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１

、增加了工行卡的电子直销渠道。

２

、更新了个别渠道的基本情况。

３

、增加了代销机构———“华夏银行、深发展银行、广发华福证券、齐鲁证券、爱建

证券、安信证券、华融证券”。

五、“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

更新了“九、基金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数据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所列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六、“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

更新了该部分数据，数据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七、“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以下为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基金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网站的基金公告。

序号 事项名称 披露日期

１

关于增加广发华福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０５

２

关于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十万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

入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０６

３

关于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政策调整及对基金资产净值影响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１０

４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广发华福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５

关于通过广发华福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旗下部分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６

关于增加广发华福证券为办理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７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广发华福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８

关于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三万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

入申请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２４

９

关于增加华夏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２６

１０

关于在华夏银行开通旗下部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２６

１１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夏银行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１－２６

１２

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一次分红预告

２００９－１１－２６

１３

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一次分红结果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０１

１４

关于增加深圳发展银行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１５

关于在深圳发展银行开通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１６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深圳发展银行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１７

关于董事变更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０４

１８

关于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申购旗下部分基金费率优惠活

动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０８

１９

关于通过宁波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旗下部分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２１

４０

关于增加安信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３－２

４１

关于增加安信证券为办理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３－２

４２

关于通过招商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旗下部分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３－５

４３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齐鲁证券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０－３－８

４４

关于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接受三万元以上申购及转

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３－２４

４５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定期定额业务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３－３１

４６

关于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申购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开展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３－３１

４７

关于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优惠折扣率调整的公告

２０１０－４－１

４８

关于增加华融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４－１

４９

关于增加华融证券为办理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４－１

５０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华融证券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０－４－１

５１

关于开通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含定投）的公告

２０１０－４－２

５２

关于开通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网上直销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０－４－２

５３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公告

２０１０－４－６

５４

关于通过东方证券网上、电话、手机委托交易申购旗下部分基金费率优惠活

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４－６

５５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兴业证券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４－１０

５６

关于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接受三万元以上申购及转

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４－２４

３９

关于旗下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基金投资新和成（

００２００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公告

２０１０－３－２

２０

关于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接受三万元以上申购及转

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

２１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宁波银行网上银行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

２２

关于参加中国工商银行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３０

２３

关于通过农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旗下部分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４

关于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５

旗下各基金

２００９

年年度资产净值公告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６

关于参加邮储银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７

２７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华夏银行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２８

关于增加齐鲁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２

２９

关于增加齐鲁证券为办理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２

３０

关于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接受三万元以上申购及转

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３

３１

关于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旗下部分基金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２－１

３２

关于增加爱建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２－４

３３

关于增加爱建证券为办理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２－４

３４

关于通过爱建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旗下部分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２－４

３５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爱建证券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０－２－４

３６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湘财证券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２－１２

３７

关于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接受三万元以上申购及转

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２－２４

３８

关于暂停向深交所发送旗下部分基金基金净值数据的公告

２０１０－２－２６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